新北市政府辦理
「114年度新北市公私立托嬰中心評鑑績優獎勵及補助」實施計畫
1、 目的：為獎勵公私立托嬰中心參與評鑑表現良好，獎助績優中心工作人員辛勞、充實設施設備，藉以提昇教學環境之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2、 申請資格：經本府辦理114年度公私立托嬰中心評鑑之績優（優等及甲等）機構。
3、 補助項目：
（1） 　　員工福利類：

1、 旅遊類：員工應實際出席，每人最高補助2,500元（承辦單位最多可邀請3名參加）。
2、 員工聚餐類：員工應實際出席，每人最高補助700元（承辦單位最多可邀請3名參加）。
3、 激勵員工類：購買禮物禮盒餽贈員工，每人最高補助500元（僅限核備托育人員及廚工）。

（2） 設施設備類：1萬以下（最高9,999元），應置於機構內，並另行張貼財產籤條、列入財產管理：

1、 電腦資訊設備：印表機、電腦螢幕、掃瞄機…等。
2、 影音設備：音響、DVD播放機、相機…等。
3、 辦公室事務設備：傳真機、碎紙機…等。
4、 無障礙設施設備。
5、 消防設施設備。
6、 嬰幼兒教玩具。
7、 改善嬰幼兒環境安全設備。
8、 友善托嬰中心專業人員設備
4、 補助標準及原則：
（1） 獲優等中心，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幣2萬元。
（2） 獲甲等中心，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元。
5、 申請期限及申請文件送達方式：

（1） 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14年11月17日止，提送申請計畫書（如附件），經審核通過，將由本府社會局通知。
（2） 補助款及核銷完成時間：計畫審核通過後者，應於114年12月15日前檢具核銷憑證等相關資料送本府社會局辦理核銷及撥款（免備文），逾期不受理。

6、 申請應備文件：
（1） 申請計畫書。
（2） 經費概算表。
（3） 估價單1張（含）以上（含規格、品名及廠商印章）。
7、 審核及核銷程序：
（1） 書面審核：依申請先後順序予以審查，經書面審查符合補助項目者，將由本府社會局回函通知。
（2） 經本府核准補助項目，其補助金額以本府核定金額為限。因補助金額來源限制，每一單品核銷單據金額需低過1萬元 (最高9,999元)，超過本府補助金額部分者，由托嬰中心自籌。

（3） 核銷應檢具下列文件於114年12月15日前函送本府社會局辦理：
1. 旅遊類及員工聚餐類請檢附合照相片、簽到表及發票正本（如為三聯式發票，應加蓋廠商統一編號章及廠商負責人私章，並附扣抵聯及收執聯）。
2. 設施設備類：所購買項目之照片（需張貼有財產籤條）、財產清冊影本（需有與正本相符章及圖記章）及廠商發票正本（如為三聯式發票，應加蓋廠商統一編號章及廠商負責人私章，並附扣抵聯及收執聯）。
3. 檢附本府社會局同意函、憑證、領款收據及托嬰中心專戶存簿影本（戶名應為托嬰中心）辦理撥款。
8、 注意事項：具下列情形之ㄧ者應停止申請手續或追回該項補助：

（1） 申請計畫未獲核准前即自行購買者不予補助。

（2） 所購置設施設備未置於托嬰中心且未真正用於本府核定托嬰中心之幼兒，經本府查核屬實者。

（3） 以詐欺或虛偽之證明申請補助費用者（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9、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單位名稱】新北市○○托嬰中心

【計畫名稱】114年度新北市公私立托嬰中心評鑑績優獎勵及補助計 
            畫書
1、 目的：為充實托嬰中心托育環境設施設備，提昇托嬰中心○○能力，藉以改善嬰幼兒托育環境之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2、 對象：經114年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獲優等及甲等之托嬰中心。

3、 時間（期程）：民國114年11月17日前提出申請計畫相關文件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審查，俟社會局審查符合規定同意補助後，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前完成辦理核銷。
4、 充實內容：○○○○○。

5、 預期效益：獎勵並提升工作人員士氣，維護收托幼童權益及托育品質。
          提昇托嬰中心○○能力，提升幼兒托育設施設備之品質。
         （上述可自選1項或保留2項）
6、 經費概算：新臺幣○萬○仟○佰○元整。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備註

	○○○○
	○
	○
	○元
	○元
	

	
	
	
	
	
	

	
	
	
	
	
	

	
	
	
	
	
	

	
	
	
	
	
	

	計畫執行總經費計：新臺幣 ○ 萬 ○ 仟○ 佰 元整。     

	自籌款金額：新臺幣 ○ 仟 ○ 佰○  元整。

	申請補助金額：新臺幣  ○ 萬元整。

	機構圖記
	負責人簽章

	
	


財產籤條樣式：


	補助機關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財產名稱
	

	購買日期
	114年○月○日
	使用年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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